
  当企业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财务危机时， 为保障债权人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 企业可以向法院申请进

入破产程序。 破产程序主要包括和解、 重整和破产清算， 人民法院应当优先注重破产和解、 破产重整等破产预防

制度对债务人的拯救再生功能， 只有实在 “回天乏术” 才选择作为最后手段的破产清算。

我国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宗旨不仅在于公

平保护债权人的清偿利益， 还在于赋予债务

人自救再生的机会， 同时也有利于市场经济

秩序的健康运行。

在法院的积极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充分

参与下， 经由利害关系人申请， 对具有重整

原因和重整能力的债务人进行生产经营上的

整顿和债权债务关系上的清理， 以使其摆脱

财务困境， 尽可能地盘活和优化资源， 使重

整利害关系人的损失降到最低。

本案中， 通过破产重整将债务清偿和企

业救治相结合， 不仅提高了普通债权人的受

偿比例并缩短了回款时间， 最大限度地维护

包括债权人、 债务人企业在内的众多重整利

害关系人的利益， 而且对企业承担的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 提供就业岗位的社会责任发挥

了积极作用， 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此外， 原来的钢结构公司转变为智慧大

数据类公司， 完成从传统基建行业向更具未

来的“新基建” 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助力宝

山区打造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实现了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 案件写真

从执行到破产重整 企业获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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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

称宝山法院） 妥善处理了一起执行转破产程

序的案件。

一家钢结构公司因涉及执行案件 90 余

件进入“执转破” 程序， 通过多方协调， 不

仅顺利使该公司重整“复活”， 而且大大提

高了破产债权清偿率， 对化解执行难案、 保

护各方当事人权益、 优化营商环境都具有借

鉴意义。

上海某钢结构工程公司曾是国内首批从

事轻钢结构和彩钢围护系统一体化设计、 施

工的民营企业。 公司的产品有着明显的时代

特征并多次获奖， 得到过社会各界用户的认

可和赞誉。

但时代轮转， 从 2014 年开始， 该公司

的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卷入了巨额亏损的漩

涡， 再也无力维持公司经营并沦为僵尸企

业。

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债务到期后无力清

偿， 各债权人纷纷对该公司提起诉讼或者仲

裁并进入执行阶段。 截至 2017 年年底， 该

公司仅在宝山法院存有的未结被执行案件便

多达 94 件， 仅执行金额的本金就高达 6700

万元。

如此大量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为了能

够妥善执行， 避免更大范围的矛盾激化， 宝

山法院执行干警多次前往该公司， 通过与法

定代表人沟通并取得财务资料， 终于理清了

公司的实际财务情况， 确认该公司资不抵

债， 案件开始转入破产程序。

民营企业债台高筑

破产

2017 年 9 月， 宝山法院裁定受理该钢

结构工程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经调查发

现， 该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工业房地产， 合理

市场价评估约为 4664 万元， 加上该公司可

回收的债权， 可用于清偿的资金约为 5690

万元。 但公司破产债权总额约为 1亿元， 其

中财产担保债权 2400 万元、 职工债权 266

万元、 税收社保债权 216 万元、 普通债权

7189万元。

根据法院测算， 若以拍卖方式处置该公

司名下工业房地产的， 在缴交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等各项交易税费后， 该公司用于清偿

普通债权的资金仅为 668万元， 清偿率不到

10%。

2018 年 7 月、 2019 年 5 月， 宝山法院

分别组织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在债权人会议上， 管理人均提出对该公司名

下工业房地产拍卖变现的财产处置方案。 但

因预计的破产债权清偿率较低， 均未获债权

人会议表决通过。

清偿率低不仅意味着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难度大， 无法顺利推进破产案件流程， 而

且， 低清偿率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和保

护， 还可能引发各种不稳定因素。

破产案件承办法官毛晓青为了能够更好

地解决低清偿率的问题， 多次与债权人代表

进行沟通。 沟通中发现， 债权人普遍意见倾

向于引入投资人， 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以

期提高清偿率。

经合议庭合议， 认为重整这一想法可

行， 并了解到有其他企业有意向收购该公

司。

2021 年 7 月， 宝山法院裁定受理将破

产清算程序转为破产重整程序的申请。 同

时， 管理人依法向社会公开发布 《意向投资

人招募公告》， 法院也积极协同管理人通过

线上线下方式招募重整投资人。 经过招募及

市场化综合考察比较后， 上海某云计算公司

成为钢结构公司的破产重整投资人， 对钢结

构公司进行“股权收购式” 重整。

之后， 云计算公司作为投资人向法院提

交了 《重整意向草案》。 云计算公司拟投入

数千万元偿债资金受让钢结构公司百分之百

股权。

“相较于之前的破产拍卖方案， 因无需

支付高达 1445 万元的房地产交易税费 （含

拍卖佣金）， 扣除有担保的债权等其他债权，

可用于清偿普通债权的资金预计能达到

2049 万元， 清偿率可达 28%以上。 而且，

相比于漫长的拍卖流程， 债权人回款时间也

大大提前， 更大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利

益。” 毛晓青解释说明道。

从清算到重整

法官说法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2021 年 9 月， 宝山法院组织召开第三次

债权人会议， 所有债权人组和出资人组分别

以 100%比例和 90%以上的高比例表决通过了

《重整计划草案》。 随后， 宝山法院裁定批准

钢结构公司的 《破产重整计划》 并终止公司

重整程序。

裁定作出后的一周内， 云计算公司按照

重整计划履行了 100%出资义务。

经过第一次债权分配， 有财产担保债权、

职工债权及税收社保债权清偿率达到 100%；

预计普通债权清偿率最高可达 28.2%， 债权

资金处于正常发放中 （因当时尚有三个普通

债权仍在待确认过程中， 管理人已经做了同

一顺位同一比例的分配预留）。

通过破产重整， 钢结构公司的法律主体

依然存续， 云计算公司对钢结构公司自主经

营、 自负盈亏。

经了解， 云计算公司拟在钢结构公司投

入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大数据、

工业互联网）， 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

兴行业， 也符合宝山区科创产业转型的导向。

这一项目预计于 2023年开始运营， 全面

达产后产值将达 4.2 亿元， 年纳税 1900 万

元。

重整

从钢结构到云计算

□法治报通讯员 庄正 胡明冬

上图： 法官在主持债权人会议。 下图： 毛晓青法官在主持各方协商。 宝山法院供图


